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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在重庆市巫溪县，一场围绕13万余元的转账风波，悄然掀开了情感
与法律的激烈交锋。丈夫用情人的卡给妻子转账，结果妻子被情人告上法院，
要求返还款项。那么，这钱妻子需要还吗？

同样陷入钱款风波的，还有江苏的一位女子，丈夫用她的身份证注册了微
信号，并向他人借钱20万元。由于丈夫迟迟没有还钱，已经离婚的她被债主起
诉，与丈夫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那么，她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吗？

现实社会中，男女在恋爱期间为表达爱意及对未来结婚的意愿，会向对方
赠与财物，可一旦双方分手，之前所赠与的财物能否请求返还？

当爱情结束时，昔日的恩爱“账单”也被呈上法庭。今天的《故事绘》就来看
看这些爱情账单该谁来付？

李某（女）与王某甲（男），一对看
似平凡的夫妻，却因一段婚外情的介
入，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而王某乙，这位与王某甲有着不
正当关系的情人，更是将这场情感纠
葛推向了高潮。

故事始于王某乙的慷慨之举——
她自愿将银行卡借给了王某甲。这本
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行为，却为后续的
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笔。

王某乙在与王某甲同居期间，自
愿将其银行卡出借给王某甲使用。王
某甲使用王某乙的银行卡给不特定多
人转账共计 17万余元，其中给自己妻
子李某转账 13万余元。之后，王某乙
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至法院，请求李
某返还13万余元及利息。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官司，李某感
到既困惑又无辜。她不明白，为何自
己从丈夫那里收到的钱，竟会成为别
人口中的“不当得利”。而王某乙的诉
求，更是让她感到莫名其妙。毕竟，这
些钱是丈夫转给她的，她有何错之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
焦点为案涉款项的性质以及是否需要
返还。本案中，由于小亮、小美两人关
系特殊，双方之间交织着借贷和赠与的
意思表示，款项发生时间跨度大，转账
金额不固定，又无借条等书面证据，故
对于具体款项究竟属于借贷还是赠与
难以作出精确区分。但可以判断的是，
小亮向小美转账款项以及帮助其偿还
信用卡的行为，目的在于增进其与小美
的恋爱感情，并最终成就婚姻关系。

小亮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向小
美表示，如小美愿意与之结婚，则无需
出具借条，不用偿还案涉债务；再结合
往来款项数额较大，超出日常生活开
支所需，不同于一般恋爱交往中的赠与
等事实，应当认定涉案款项系以结婚为
目的的附条件赠与。现双方已终止恋
爱关系，小美继续占有上述款项不具有
合理性与正当性。考虑双方的收入情
况、相处时间、款项用途以及转账金额
等因素，法院酌定小美返还小亮38万
元。一审判决后，小美不服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

（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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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分手后需返还

用情人的卡向妻子转账13万
妻子应返还吗？

丈夫用妻子实名微信借款
离婚后要共同偿还吗？

不跟我结婚
就把钱还我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
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
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虽然诉讼时两被告已经离婚，但案涉借款发生于两被告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被告赵某与原告童某进行沟通、收款的微信账号及绑定
的支付账号均系使用妻子严某的身份信息注册。法院认为，实名认
证的微信账户及其绑定的账户均具有较强身份属性，赵某通过严某
实名认证的微信收款，在无其他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形下，说明严某具
有授权丈夫赵某以其名义使用该微信号的意思表示。原告童某的主
张具有事实依据，被告严某应当对借款承担共同还款的法律责任。

本案中，因被告严某将具有较强身份属性的微信账户交予丈夫
使用，在无其他相反证据提供的情况下，法院认定该笔借款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当今社会，微信、支付宝、抖音等具备支付功能的平
台，都需要通过个人身份信息（人脸识别）等方式注册绑定。法官提
醒广大群众，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能将具有较强身份属性的微
信、支付宝、抖音等账号任意交予他人使用，否则可能会承担相应法
律后果。 （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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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
授权丈夫使用微信
妻子被判共同还款

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别将账号任意给他人使用

情侣之间47万多元的网络转账，其中还含有“520”“1314”等数字，这
是借款还是表达爱意的红包？近日，江苏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
件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

2022年 2月，小亮与小美经人介绍后相识，后迅速发展成为恋人关
系。此后，两人感情再度升温，甚至达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小亮多次带小
美回家，在此期间小美还收到了小亮父母金额达 2万元的红包。但好景
不长，小亮与小美因为生活矛盾发生争吵，并于2023年10月分手。

在两人谈恋爱期间，小亮多次通过微信、支付宝以及银行卡向小美
转账，并帮助小美偿还信用卡贷款，金额累计达 47万余元。在二人分手
后，小亮以民间借贷名义向一审法院起诉小美，要求归还上述款项。

庭审中，小美辩称该款项是小亮对其表达爱意的赠与，如不少转账
金额为“520”“1314”等，相关款项被其用于二人同居期间的生活所需，且
小亮并未提供借条等证据，故该款项并非借款。对此，小亮向法庭提交
了二人恋爱期间的部分聊天记录，其中小美多次向小亮表达了借款及还
款的意思表示，小亮则表示如果小美愿意与之结婚则可帮其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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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无需归还钱款
情人出借银行卡自担风险

近日，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
某作为王某甲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妻子，从具有扶
养义务的丈夫王某甲处获得银行转账，符合民法
典中有关夫妻互负扶养义务的规定，且李某并不
具有审查丈夫资金来源合法性的审慎义务，因此，
不构成不当得利，王某乙无权向李某主张权益。

承办法官叶雲表示，王某乙作为案涉银行
卡的所有人，在与王某甲同居期间，自愿将其所
有的银行卡交由王某甲使用，并在王某甲
使用该银行卡期间向该银行账户陆续
汇入存款。王某乙作为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
将自己的银行卡借用给他人且在他
人借用期间向该账户汇入存款会产
生的法律风险和法律后果。双方的非
法同居行为破坏了正常和谐的家庭关
系，不仅为法律所不允许，更违背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双方之间产生的经济纠纷
理应由其自担风险。 （综合法治日报）

恋爱时转账47万
分手后男方起诉要回38万

因自己的微信受限，汽车租赁公
司店主赵某用妻子严某身份信息注册
了微信号，并累计向童某借钱 20 万
元。由于赵某迟迟没有还钱，童某起
诉赵某，并要求已经离婚的赵、严二人
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那么严某需要承
担责任吗？近日，江苏如东法院对此
案进行了审理。

2022年，童某去“鑫鑫”汽车租赁
公司租车，与店主赵某结识后便加了
微信好友，后来赵某在微信中以各种
理由向童某借款。因微信系统设置
原因，童某向赵某转账 5万元时，要输
入“对方姓氏”才能完成转账，赵某告
知童某姓氏为“严”，童某感到困惑，
赵某随即解释因自己微信受限，使用
的是妻子严某信息注册的微信号。
直到 2023年，童某合计向赵某转账 20
万元，赵某向童某出具了借条。后童
某因催要欠款未果，将赵某起诉至法
院，并主张赵某妻子严某承担共同还
款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童某向法
院提出申请，调查赵某沟通、借款、接
收借款使用的微信及绑定的支付账户
的个人注册信息。后经法院向腾讯公
司以及财付通公司调查后证实，该微
信及绑定的支付账户均系用严某的身
份证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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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小三
找正妻还钱的？

我爱人用了我微信
借的钱，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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